自治区医疗保障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	检查对象
	检查内容
	检查方式
	检查时间
	检查比例
	检查频次
	检查主体
	部门内联合检查
	与其他部门

联合检查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能否
	联合检查

事项
	能否
	联合检查部门
	

	1
	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检查
	《社会保险法》第七十七条，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、二十六条
	定点民营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
	定点民营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
	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监测
	全年
	不超过定点民营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数量的5%
	不超过2次
	自治区医疗保障局
	否
	不涉及部门内其他检查
	能
	各级公安、卫健、药监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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